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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函詢著作權法第53條「其他視、聽覺認知有障礙者」相關

疑義一案，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立法委員楊玉欣國會辦公室102年10月3日傳真辦理。

二、按人類接觸資訊之媒介不外乎藉助其視覺及聽覺，故著作

權法第53條之合理使用規定，係以視覺及聽覺喪失、受損

、或因故無法閱聽之障礙者為對象，不問障礙之種類。因

此，著作權法第53條所謂「其他視、聽覺認知有障礙者」

，自包含腦性麻痺、多重障礙、罕見疾病或其他因素導致

對視覺、聽覺認知產生困難者。

正本：立法委員楊玉欣國會辦公室

副本：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基

隆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

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

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

、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2013-10-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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